清远市科学技术局 清远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来源:   发布时间：2016-09-09
清远高新区科技信息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    经市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《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反映。
     附件：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 
 
 
清远市科学技术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清远市财政局 
2016年9月5日
 
附件：
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    第一条 为落实《中共清远市委 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》（清发〔2015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，鼓励创新创业，推动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（以下简称“孵化器”）建设和发展，根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　　
    第二条 本办法所称的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是指市财政每年安排的用于促进我市孵化器发展的专项资金。
    第三条 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为在我市辖区内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、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。
    第四条  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及标准：
    （一）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200万元。
    （二）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100万元。
    （三）被认定为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资金100万元。
    （四）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、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且已设立规模300万元以上的种子资金或孵化器资金并有3项以上资金使用案例（资金使用额度不低于100万元）的孵化器，给予一次性50万元的资金补助，用于扩大种子资金或孵化器资金的规模，扶持在孵企业。
    （五）对在我市辖区内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、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，其在孵企业每新增一家在我市产业化的企业，在孵化器期间和毕业后2年内获得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孵化器或孵化器培育单位一次性补助资金5万元。
    （六）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、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只奖励一次，不重复奖励。
    第五条 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的企业需在当年度提出补助申请。
    第六条 申请专项资金补助程序：
    1.清远市科技局负责专项资金的管理，制定专项资金的年度计划并组织申报，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    ①《清远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》；
    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，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    ③相关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认定的相关材料；
    ④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需提供相关部门的认定文件；
    ⑤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    2.清远市科技局提出专项资金的安排计划，对专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。
    3.清远市财政局负责审核专项资金安排计划，办理专项资金拨付，组织实施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    第七条  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违反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427号）有关规定的，责成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或问责，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    第八条 本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市科技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    第九条 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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